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发〔2020〕2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玉林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8日
 ​
玉林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9个部门印发的《广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精神，为加快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下简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广西的重要指示精神、鹿心社书记对发展玉林市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产业发展理念，以创建“两湾”产业融合发展先行试验区（广西·玉林）为契机，紧跟国家、自治区发展步伐，深挖玉林优势产业资源，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引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软件、信息、电子商务、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完善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大力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紧密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深化业务关联，提升附加价值，持续增强制造业先进程度，不断提高服务业现代化水平，推动“两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繁荣发展。
（二）工作目标
2020年，在重点园区、重点领域开展1—3个“两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2022年，“两业”融合发展工作全面铺开，努力形成一批具有社会效益及模范带动效应的“两业”融合发展企业、项目和集聚区；2025年，全市“两业”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高，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两业”融合发展成为培育经济新动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重点领域“两业”深度融合
1.促进消费品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紧跟时代审美发展趋势，注重提升消费品的文化内涵，增强我市消费品特色文化元素和时尚元素，促进文旅服务业与消费品工业融合发展。重点支持福绵服装纺织、博白编织手工艺、北流陶瓷等具有玉林特色的消费品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合电商新零售新业态，打造具有玉林市本地特色文化的消费品工业，提升产品质量和层次，增强消费品产业竞争力。（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发展改革委、商务局）
2.促进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推动工程机械产业智能化升级，加强研发设计、客户管理、营销服务等业务的数字化、集成化程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个性化生产、供应，鼓励龙头企业创新经营模式、建设企业平台、提供综合服务，提高我市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3.促进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紧跟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加快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信息化、智能化发展，重点增强企业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营销服务等业务能力。注重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服务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停车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共享汽车、车联网等专业化服务。（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4.促进制造业、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持续提升我市通信基础设施水平，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应用，通过信息技术不断强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推动“以制造业需求匹配服务，以服务业需求发展制造”的模式。（牵头单位：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5.促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融合。充分发挥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独特区位优势，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利用数据中心、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强化发展制造业物流，促进物流业、制造业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推动物流业、制造业实现“一体化”运作，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配合自治区推广物流“四化五统”（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绿色化，统一标准体系、统一物流服务、统一采购管理、统一信息采集、统一系统平台），重点发展以标准托盘、周转箱作为物流单元、计量单位和数据单位的物流业。（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市商务局、交通运输局，市邮政管理局）
6.促进医药制造与健康服务融合。充分发挥玉林市医药制造产业现有发展基础及产业优势，依托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探索医药制造与健康服务的联动机制，以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建设“医药+康养综合体”，推动“生物医药+健康服务”产业集群。（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民政局、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管委）
7.促进金融业和制造业融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我市机械制造、新材料、服装皮革、大健康等四大千亿产业以及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再生环保等新兴产业，依托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构建以重点企业为核心的在线供应链融资模式，发展基于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应收账款、存货、预付款项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盘活装备资产和发展装备融资租赁业务。（牵头单位：市金融办；责任单位：玉林银保监分局、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
（二）加快培育“两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8.加快培育供应链管理理念。紧抓建设“两湾”产业融合发展先行试验区（广西·玉林）契机，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引进供应链龙头企业，打通供应链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产品流。推广应用智能信息技术，强化物流枢纽智能化建设和改造，提高供应链效率。鼓励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提升供应链稳定水平，不断延长产业链。（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9.推行制造业剥离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物流、仓储、营销、节能环保、检验检测等环节剥离成立服务业企业，建设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10.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等科技应用新模式。重点依托玉柴工业园［广西先进装备制造城（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玉林（福绵）节能环保产业园等园区，利用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新型专业化服务。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纺织服装、高新材料、大健康等重点行业，支持一批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发展。支持我市先进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率先推进智能工厂（车间）建设，促进流程制造关键工序智能化。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逐步推广个性化、柔性化、灵活化定制，强化产品精细化、模块化管理。（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福绵区人民政府，玉柴工业园管委、龙潭产业园区管委、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管委，市发展改革委、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
11.发展共享平台新模式。不断完善制造业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开放生产设备的数据接口，打造共享平台，在自治区指导下构建供需双方分级分类信用评价体系，鼓励制造业龙头企业逐步共享产品开发、物流配送、人才培育等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营造“平台共建、思维共享”的良好氛围。（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12.发展工业文化旅游新模式。引导工业与文化旅游加速融合，挖掘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和工业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自治区指导下探索建设南方黑芝麻博物馆等一批工业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和工业遗产旅游基地，打造北流陶瓷小镇等一批工业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壮大“两业”融合发展市场主体
13.建立“两业”融合发展企业库。深入贯彻执行自治区关于“两业”融合发展示范企业培育的政策措施，培育一批“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发展壮大一批“专精特新”融合发展的中小微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国家级、自治区级“两业”融合发展示范企业。（责任单位：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名单附后，下同］）
14.建立“两业”融合发展项目库。聚焦“两业”融合发展重点方向，谋划、储备和建设一批“两业”融合发展重大项目，争取纳入自治区服务业重大项目库，切实推进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15.培育融合发展平台。在装备制造等行业培育建设互联网“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平台和中小制造企业“双创”平台。依托广西先进装备制造城（玉林）和重点企业，着力打造广西高端智能制造平台。进一步完善玉林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孵化中心，构建示范性产业融合技术服务平台。（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16.加快建设“两业”融合发展集聚区。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向“两业”融合方向发展，大力培育“两业”融合发展的新兴服务业集聚区，在科技信息、融资租赁、检验检测、商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技术性服务业领域提升融合发展程度。（责任单位：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三、保障措施
17.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发展改革部门的副市长任组长，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市新闻出版局、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玉林银保监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为成员，以加强全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定期和不定期研究、部署、协调“两业”融合发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责任单位制定并细化工作方案，分期分批落实有关工作任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发展改革委分管领导兼任，副主任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人员从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抽调工作人员组成。
18.落实责任强化实施。按照自治区关于促进“两业”融合发展考核评价、统计指标等规则的要求，切实开展“两业”融合工作，由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协调各县（市、区）、各开发园区及市直有关单位落实各项任务目标。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制定本系统具体举措，压实在“两业”融合工作中的责任，根据不同企业、项目的实际情况，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各县（市、区）、各开发园区要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切实有效措施，并落实到具体的企业、项目、平台和集聚区。（责任单位：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19.打造良好发展环境。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两业”融合发展企业理念创新的引导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两业”深度融合，提高融合产业的市场化水平。支持相关组织和企业参与相关行业领域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修订，提升我市企业在行业内整合资源、融合服务的能力。统筹完善交通、能源、信息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为“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办）
20.创新要素保障。不断优化市场监管工作机制，强化“两业”融合的市场要素支撑。优化土地供应机制，强化用地保障，创新用地供给模式，持续盘活我市闲置土地和城镇低效用地，探索实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供应方式，在土地使用方面大力支持“两业”融合发展。加快科技创新载体建设，鼓励企业开展先进装备智能化等关键技术开发、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加快建设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拓展区，推动建设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1.加大财政金融支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两业”融合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支持保险资金以债权、股权、基金和资产计划方式为“两业”融合提供低成本稳定的资金来源，鼓励发展企业财产保险、产品质量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保险业务，为企业发展提供多方面风险保障。鼓励辖区银行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支持我市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两业”融合发展。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为供应链上下游链条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现金管理、保险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落实税费减免、降低贷款利息等政策，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牵头单位：市财政局、金融办；责任单位：市税务局、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玉林银保监分局）
22.强化人力资源保障。落实国家、自治区人才管理评价制度，制定职称评审量化评审细则，推进专业技术人才分类评价。深化产教融合，探索实行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为“两业”融合发展提供基础性人才支撑。鼓励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强化职工培训，组织岗前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等职业培训活动。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支持“两业”融合重点企业申报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加快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牵头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责任单位：市教育局、科技局）
23.开展“两业”融合试点工作。积极按照国家、自治区政策措施要求，扎实推进我市获批的全国首批“两业”融合试点工作，确保顺利完成试点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持续做好“两业”融合发展试点认定。主动对接，积极争取我市更多的“两业”融合发展的企业、项目和示范县（市、区）纳入国家、自治区“两业”融合发展试点，为“两业”融合发展争取更多的资金、政策支持。（责任单位：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附件：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市“两业”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丘德奎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常务副组长：曹  湜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  组  长：何东真  市政协副主席，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植耀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
            党万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玉柴工业园工委书记
成     员：吴  帅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廖国兴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
邓良章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王  钐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梁武润  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
梁  魏  市科技局副局长
杨  军  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陈  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张宗海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欧盛新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徐云源  市商务局副局长
梁宗成  市国资委副主任
莫  萍  市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
谢伟雄  市统计局副局长
吴祖强  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
蒋旭成  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黄素霞  玉林银保监分局副局长
黄  聪  北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罗  莉  容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庞邦津  陆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刘鹏生  博白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梁  程  兴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王永坚  玉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程永浩  福绵区副区长
张  安  玉东新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
陈  谨  玉柴工业园管委副主任
陈光前  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工委委员
冯  哲  龙潭产业园区管委副主任
梁清延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技术顾问、工艺技术高级专家
今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如有变动的，由领导小组或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发展改革委代章）名义发文明确，并抄送市政府办公室。
